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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说明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售成都信通网易

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5.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为公司持有的信通网易 55.3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军工业务、农业产业及生物制品等相关业务，符合国家相关

产业政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环境污染问题，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反垄断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履行相关反垄断申报的情形，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不涉及发行股份，交易完成后，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会低于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因此，公司仍旧满足《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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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将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定价，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聘请经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交易标的资产出售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后确定，定价公

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是公司持有的信通网易 55.30%股权，标的资产权属清

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持有的信通网易 13.5%

的股权、20%的股权分别质押给北京茂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天津辰阳文化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慧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已出具文件确认公司偿还借款本

金及利息后配合办理解除质押，天津辰阳文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出具文件

确认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可以无条件回购该股权收益权并配合办理解除

质押。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解除上述质押。除此之外，公司持有

信通网易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或任何其他限制或禁止该等股权转让的

情形，标的资产的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债

权债务仍由其自身享有和承担，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

定。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本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出售信通网易 55.30%股权，提高资产流动性，进

一步有效整合资源，聚焦军工、农业产业及生物制品等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增

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突出主营业务。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

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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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

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已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

独立。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控制权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会发生变更，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

立性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仍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执行相关的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保持

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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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